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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0218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聯絡人：簡郁紋
聯絡電話：02-23566411
電子信箱：moi2390@mo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8月28日
發文字號：台內宗字第114056216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301000000A114056216600-1.pdf、301000000A114056216600-2.pdf、

301000000A114056216600-3.ods、301000000A114056216600-4.pdf)

主旨：本部訂於本（114）年11月4日辦理「寺廟財務申報暨土地

使用講習會」，請貴府（局）依分配名額邀請貴轄寺廟報

名並派員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增進寺廟人員及地方政府業務承辦人有關寺廟財務及土

地使用之相關知能，並期能提升寺廟財務申報及土地合法

使用之比率，以利寺廟健全發展，爰辦理旨揭講習會（課

程資訊詳如實施計畫）。

二、請貴府（局）依名額分配表邀請所轄寺廟參加，並填具所

附參加人員名冊，於本年9月26日（星期五）前免備文回傳

本案承辦人（moi2390@moi.gov.tw）。另因名額有限，所

邀請之寺廟人員以未曾參加過相關課程或對課程議題有興

趣者尤佳，並就平時輔導寺廟之情形篩選參加人員。

三、檢附前揭計畫、名額分配表、參加人員名冊及報名表各1

份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民政局、各縣(市)政府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1140198332

■■■■■■民政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08/2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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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18樓會議管理室(含附件)

26


